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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

 

（1991 年 5 月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令第 7 号发布 根据 2012 年 11 月 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

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2020 年

12 月 14 日国务院第 118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名称登记管理，保护企业的合法权

益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企

业登记机关）负责中国境内设立企业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。 

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，

负责制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具体规范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本

行政区域统一的企业名称申报系统和企业名称数据库，并向社会

开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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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企业登记机关应当不断提升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

范化、便利化水平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、便捷的服务。 

第四条 企业只能登记一个企业名称，企业名称受法律保

护。 

第五条 企业名称应当使用规范汉字。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

名称可以同时使用本民族自治地方通用的民族文字。 

第六条 企业名称由行政区划名称、字号、行业或者经营特

点、组织形式组成。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经营的企业，其名称

可以不含行政区划名称；跨行业综合经营的企业，其名称可以不

含行业或者经营特点。 

第七条 企业名称中的行政区划名称应当是企业所在地的

县级以上地方行政区划名称。市辖区名称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时应

当同时冠以其所属的设区的市的行政区划名称。开发区、垦区等

区域名称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时应当与行政区划名称连用，不得单

独使用。 

第八条 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两个以上汉字组成。 

县级以上地方行政区划名称、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不得作为字

号，另有含义的除外。 

第九条 企业名称中的行业或者经营特点应当根据企业的

主营业务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标明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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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没有规定的，可以参照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等表述。 

第十条 企业应当根据其组织结构或者责任形式，依法在企

业名称中标明组织形式。 

第十一条 企业名称不得有下列情形： 

（一）损害国家尊严或者利益； 

（二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； 

（三）使用或者变相使用政党、党政军机关、群团组织名称

及其简称、特定称谓和部队番号； 

（四）使用外国国家（地区）、国际组织名称及其通用简称、

特定称谓； 

（五）含有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迷信、恐怖、暴力的内容； 

（六）含有民族、种族、宗教、性别歧视的内容； 

（七）违背公序良俗或者可能有其他不良影响； 

（八）可能使公众受骗或者产生误解； 

（九）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二条 企业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央”、

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等字词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审核，并报

国务院批准。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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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中间含有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

等字词的，该字词应当是行业限定语。 

使用外国投资者字号的外商独资或者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，

企业名称中可以含有“（中国）”字样。 

第十三条 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应当冠以其所从属企业的名

称，并缀以“分公司”、“分厂”、“分店”等字词。境外企业

分支机构还应当在名称中标明该企业的国籍及责任形式。 

第十四条 企业集团名称应当与控股企业名称的行政区划

名称、字号、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一致。控股企业可以在其名称的

组织形式之前使用“集团”或者“（集团）”字样。 

第十五条 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过授权的企业，其名称中可以

含有另一个企业的名称或者其他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名称。 

第十六条 企业名称由申请人自主申报。 

申请人可以通过企业名称申报系统或者在企业登记机关服

务窗口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，对拟定的企业名称进行查询、比对

和筛选，选取符合本规定要求的企业名称。 

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承诺因

其企业名称与他人企业名称近似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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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在同一企业登记机关，申请人拟定的企业名称中

的字号不得与下列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、经营特点表述的企业

名称中的字号相同： 

（一）已经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企业名称，有投资关系的

除外； 

（二）已经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未满 1 年的原企业名称，有投

资关系或者受让企业名称的除外； 

（三）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被撤销变更登记未满 1 年的原企

业名称，有投资关系的除外。 

第十八条 企业登记机关对通过企业名称申报系统提交完

成的企业名称予以保留，保留期为 2 个月。设立企业依法应当报

经批准或者企业经营范围中有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，保留

期为 1 年。 

申请人应当在保留期届满前办理企业登记。 

第十九条 企业名称转让或者授权他人使用的，相关企业应

当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 

第二十条 企业登记机关在办理企业登记时，发现企业名称

不符合本规定的，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。 

企业登记机关发现已经登记的企业名称不符合本规定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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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及时纠正。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已经登记的企业名称不符合

本规定的，可以请求企业登记机关予以纠正。 

第二十一条 企业认为其他企业名称侵犯本企业名称合法

权益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为涉嫌侵权企业办理登记

的企业登记机关处理。 

企业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，可以进行调解；调解不成的，企

业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 个月内作出行政裁决。 

第二十二条 利用企业名称实施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，依照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使用企业名称应当遵守法律法规，诚实守信，

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。 

人民法院或者企业登记机关依法认定企业名称应当停止使

用的，企业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企业登记机

关的处理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。名称变更

前，由企业登记机关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其名称。企业逾期

未办理变更登记的，企业登记机关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；完成

变更登记后，企业登记机关将其移出经营异常名录。 

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登记或者使用企业名称违反本规定的，

依照企业登记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 

企业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规定的企业名称予以登记，或者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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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本规定的企业名称不予登记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第二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的名称登记管

理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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